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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5/2021_2022__E6_B5_8E_

E5_8D_97_E5_B8_82_E5_c64_475451.htm 从济南市中小学招生

工作会议上了解到，济南市将严禁各级各类学校违规跨区域

、跨学区招生，对违反规定的初中学校，将在2009年度中考

指标生分配中扣除5%至10%的指标生分配数额。 济南市教育

局有关负责人特别强调，各区县教育局要“及时、积极、稳

妥、科学、合理”调整学区，按照“淡化户籍、强化居住的

、就近从优、控制择校、积极稳妥”的要求，确保学区内适

龄儿童依法按时入学。 初中学校继续实行“相对就近、整体

对口入学”的免试招生办法。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段均不得按

学生成绩分“快慢班”、“重点班”、“特色班”、“分层

次班”等，未经市教育局同意，不准设立“实验班”。小学

招生每班不超过45人，初中不超过50人。 公办学校将严格控

制招收择校生，义务教育各学段择校生中考时，一律不享受

指标生和推荐生待遇。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政府划定的

学区进行招生，严禁违规跨区域、跨学区招生。行业单位举

办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须按照划定的学区落实招生任务，不

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本学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。 对在2008

至2009年度期间，未能按照省市规范办学行为有关规定，违

反素质教育有关要求，出现违规违纪的初中学校，将视情节

轻重，在2009年度中考指标生分配中扣除5%至10%指标生分

配数额。同时，对违反招生规定的学校，取消其本年度评先

评优资格，是省市级“规范化学校”和“济南市义务教育课

程改革先进学校”的取消其先进称号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



责任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将在7月5日前结束，学校将为

新生建立电子学籍档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